
 

  場地借用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(由 2022年 1月 24日起生效) 

電話：2388 0177 傳真：2323 6020 

 

請以正楷填寫，如有方格，請以〝〞表示。 

□協會會員價─本人(社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)代表所屬儲蓄互助社或社員申請借用 貴會場地及設施。  

(請連同社員証明文件一併交回作申請用途) 

□非協會會員價─本人(社員編號：           )儲蓄互助社社員                  (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)介紹， 

擬借用  貴會場地及設施。 

儲社/單位名稱： 聯絡人姓名： 電話： 

郵遞地址： 

 

傳真： 

借用期間的負責人： 身分證號碼： 電話： 

電郵： 傳真： 

活動名稱： 使用人數： 

 (倘空格不敷應用，請另頁書寫) 

擬借用之房間 最多可容納之人數 每節行政費 (港幣) 日期 時間 

  會員 非會員   

 郭樂賢神父堂  60 
$300 /小時

(最少 2 小時) 

$600 /小時 

(最少 2 小時) 
  

需使用之設施   

□白板    

□投影機/電視機 

□無線咪 

  

□卡啦 OK 設施 

□互聯網服務 
  

    

 

其他服務及收費 服務 黑白影印 彩色鐳射打印 傳真 

 收費 A4 每張$1  A3 每張$2 A4 每張$3  A3 每張$5 衹限本地-每張$1 
 

備註：   

1. 借用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。最低借用時間為每節兩小時。 

2. 使用場地，可於預訂時間 30 分鐘前取場。 

3. 使用場地請勿逾時，凡逾時 15 分鐘或以上，不論會員或非會員，均須另收每小時$300、不足一小時亦作一小時計算，並須於借場當日即時繳付。 

4. 如需更改場地借用時間，請於一星期前通知本會，本會保留最後修改權利。所收費用，一概不退還。 

5. 請細閱「申請借用場地及器材物資須知」。 

6. 本會有權拒絕任何機構/人仕之借場申請而無需作出解釋理由。本會保留權利隨時修改借用條款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

繳費方式  □支票 (抬頭請寫「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」)  □現金 (請於取場時交予協會職員) 
 

借用者聲明 

如申請獲批准，本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承諾在確定場地借用申請表後，即時支付借用場地的所有費用，並支付

因損毀而需作出修理的費用，以及修理、重新設置或更換任何在活動期間被損毀、毀壞、盜竊或移走的器材、設備、裝置或

其他財物的費用。 

本人閱悉並承諾遵守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(「協會」)的一般借用條款。如在借用期間，由於或因為本人使用場地時，本人或

該獲授權人士的疏忽而導致場地任何人蒙受任何損失、損毀或傷亡，以致該人對協會提出任何訴訟、申索或要求，則本人須

向協會作出賠償。 
 

授權簽署及機構蓋章：        姓名(正楷)：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由協會填寫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收表日期：  審批：  □接受  

行政費：  □不接受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額外費用：  負責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收費：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